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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 

梁君彥議員 

 

尊敬的梁主席： 

 

有關本商會就《競爭條例草案》之意見 

 

1. 首先，作爲代表香港中小企業界的商會之一，本商會一直以來均支持設立合

適的規管，令市場趨向「完全競爭」，確保中小企業有其生存空間，防止或制

止壟斷出現，所以，本商會支持特區政府推行《競爭條例》的立法工作。 

 

2. 就政府當局因應諮詢公衆後就《競爭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本商會表歡迎，

但希望就下列各項細節表達本商會的一些建議。 

 

3. 就「低額」模式安排方面，本商會認爲此模式有助令中小企業對《競爭條例》

釋除疑慮。至於有關「低額」的定義應根據「市場佔有率」或「企業年度營

業額」計算，本商會認爲後者較佳，原因在於計算企業年度營業額，較計算

市場佔有率更爲容易讓各方所理解及執行。至於「低額」水平的訂定，可參

考國外相關法規後釐定。此外，本會亦同意將「低額」模式納入主體法例内，

進一步加強對中小企的保障。 

 

4. 本商會認爲，近日坊間有意見表示採取「加拿大模式」作爲優化競爭條例的

依據，建議只對三類嚴重行爲(即操控價格、分配市場及限制產量)作出監管。

在目前香港中小企對競爭法例尚未清晰的情況下，本商會並不反對法例由規

管最嚴重的反競爭行爲作爲起點。 

 

5. 至於本商會對該模式的刑事罰則方面，本商會認爲不宜於《競爭條例》實施

初期執行，而應在法例生效後按實際情況及於適時檢討後始執行。 

 

6. 對於業界擔心在競爭法中引入私人訴訟中的「獨立訴訟」，將爲大企業控告中

小企打開方便之門。本商會參考過外國經驗，認為此等情況出現的機會甚低，

獨立私人訴訟還可反過來成爲中小企控告大企業的「武器」。 

 

 

 



7. 不過，因香港中小企對競爭法的認知程度尚待提升，在此情況下，本商會建

議《競爭條例》立法後就「獨立訴訟」設緩衝期，緩衝期過後才具體徹底執

行。 

 

8. 至於私人訴訟中的「後續訴訟」問題方面，本商會認爲「後續訴訟」有助中

小企業向大企業爭取索償將有幫助，而且費用亦較「獨立訴訟」為低，故建

議「後續訴訟」與《競爭條例》同步實施，本商會亦建議在政府資助下成立

「訴訟基金」，協助中小企業處理有關競爭條例訴訟之事宜。 

 

9. 針對罰款上限方面，本商會對近日坊間有意見指出，應調低政府原建議的最

高罰則（即業務實體在違例期間的全球營業總額的 10%）不表認同，並認爲政

府的原建議較可取。 

 

10. 事實上，相對於其他國家實行的《競爭法》，《競爭條例草案》建議的罰則已

算十分溫和。例如在美國，違反反壟斷法〔或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屬刑事罪行並可判處監禁，最高罰款更是違法造成的損害金額之三倍。 

 

11. 最後，本商會明白推行任何新的法例皆會增加企業的守法成本，但面對環球

商戰形勢複雜，本地與外地大企業透過各種反競爭行爲干擾市場秩序，影響

中小企業的營商環境，推行《競爭條例》將為社會帶來各種經濟與非經濟上

的利益。我們深信該等利益將超於企業所付出的成本。 

 

12. 以上均為本商會對於《競爭條例》的建議，希望獲得  閣下及委員會的採納。 

 

此致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